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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概況 

一、前言 

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生活品質與科技文化演進下，因而促成工業化及高科技的

快速發展，我國地狹人稠、化學工廠林立，多以中小型企業規模為主，其伴隨著

化學物質種類及其使用量的快速增加。依歐盟制定的歐盟化學品註冊、評估、授

權與限制法規，所註冊之化學品登錄資料已高達二十萬餘種，其中國內化學物質

運作達十萬多種，惟化學物質於製造、使用、貯存或運送等運作行為中，皆可能

因設備操作不當、人為疏忽、防範設備不足以及管理疏忽等問題，致使危害性化

學物質洩漏、火災或爆炸等意外事故發生，對人體健康或環境生態造成重大衝擊，

應變是極大考驗。 

依據環保署環境事故專業諮詢監控中心統計資料顯示，民國(以下同)100 年

至 106 年國內總計發生 2,282 件化學物質事故案件，平均每年發生約 326 件；從

近年重大化學災害事故環境污染型態檢視，多數屬於複合型災害，影響層面涉及

空氣、水、土壤、廢棄物以及毒化物等周遭，其案例包括台中市欣晃科技化學品

洩漏、臺南市新化區新力美公司火警、桃園市觀音工業區勁錸公司火警、桃園市

蘆竹區台硝公司爆炸、高雄前鎮區氣爆及桃園市中壢區泰豐輪胎廠火警事故等事

件，凸顯未來環境災害事故，預防整備與災害應變體制整合之急迫需求。 

 新北市為大台北都會區之製造業的生產重心，轄區內工廠數量眾多；60 至

70 年間，政府為積極發展工業，加強國家經濟建設，促進地方繁榮，在新北市

開發五大工業區，包括樹林、土城、五股、林口及瑞芳工業區；但隨著人口與工

廠數量增加、都市發展及土地開發規劃等因素，使得工業投資者難以取得適當的

工業用地，因此常見工廠與社區住宅毗鄰而居；甚至部分工廠直接建置於一般住

宅內，可能增加發生事故之機率。另近幾年來有關環保、勞安及消防等法令規範

日趨嚴謹，部份工廠為了規避相關法令規範，設置非法違建工廠進行生產製造，

在不受法令的約束與限制下，不僅影響週遭社區居民、污染環境，一旦發生事故，

極可能釀成嚴重傷害；假若事故波及毒性化學物質，其危害層面將可能更為嚴重

與擴大。 

二、背景資料 

106 年新北市 22 個區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總數有 554 家1（如表一），其

中許可證有 30 家，登記文件有 77 家，核可文件有 351 家，第四類核可文件有

275 家，其運作廠商分佈如圖一。其中以新莊、三重、樹林、五股及土城等區，

區內毒化物運作場所數量較多；另為了預防毒化物的傷害，也要求業者要加入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」截至民國 107 年 1 月 22 日統計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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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內的毒災聯防組織，萬一毒災發生時，可互相就近支援降低傷害，目前轄區內

毒災聯防組織共有 6 組，365 家業者參加。 

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依運作行為可分為 6 類，最大量為貯存運作行為占

45%，其次為使用行為占 41%，販賣及輸入行為各占 6%，製造及輸出行為各占

1%（如圖二）。 

 

圖一 106 年毒化物運作廠家歷年各區統計圖 

表一 101-106 年毒化物運作廠家歷年各區統計 

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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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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鶯 

歌 

三 

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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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

瑞 

芳 

三 

芝 

泰 

山 

五 

股 

三 

重 

坪 

林 

總 

計 

101 20 36 8 97 23 92 14 20 28 1 45 50 12 20 5 1 7 8 2 23 59 73 1 645 

102 23 38 10 99 24 93 16 22 30 1 47 53 13 21 5 1 8 8 2 17 61 78 1 671 

103 23 40 6 93 30 82 12 17 30 1 57 51 13 18 4 0 6 5 3 18 61 73 1 644 

104 23 43 7 91 33 84 13 19 32 1 60 52 13 17 4 0 6 5 3 18 61 71 1 657 

105 22 43 7 78 32 76 11 17 29 1 56 54 11 22 4 0 6 5 2 13 59 63 1 612 

106 19 33 3 78 31 76 12 14 21 1 65 54 7 17 2 0 7 5 2 11 43 52 1 554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料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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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新北市毒化物運作行為分佈 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「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」 

三、結果與討論 

（一）運作業者查核歷年不合格 

103年至106年期間，每年平均告發處分件數為34件，其裁罰原因主要為業者

未經核可，逕自使用毒性化學物質，其次為運作人未依規定製作紀錄定期申報，

詳細裁罰原因及件數（如圖三）。環保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藉由輔導查核工廠及

系統勾稽，期能使業者在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時，除能符合法規要求之外，更能落

實災害預防及管理工作以及平時落實裝備之檢查維護保養，同時也可更瞭解轄區

內毒化物運作工廠管理之狀況，可根據查核結果擬定後續改善措施。 

表二 毒化物歷年告發情形 

項目/年度 103 104 105 106 

告發處分件數 23 36 33 46 

告發處分金額(元) 1,760,000 2,200,000 2,500,000 5,130,000 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 「環保稽查處分管制系統」。 

 

 

 

 

 

圖三 主要裁罰原因分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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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 歷年查核結果 

藉由說明會或訓練會時，說明廠商常犯缺失，可有效減低廠商不合格率，如

圖四在廠商查核方面，99年至106年期間不合格率由90.67%逐年降至37%，而且

檢視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暨毒化物運作相關管理，可有效強化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廠場之應變知識及提升防救災能量。 

資料來源：歷年「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暨毒災防救計畫」期末報告 

（二）業者歷年不合格項目變化 

 臨場輔導作業乃針對事業單位之毒化物運作是否符合法令、現場製程及毒化

物儲存場所是否有潛在風險進行評估作業，並提供改善建議，輔導人員會觀察現

場運作及儲存場所、相關文件資料、緊急應變器材等。而在實際訪查的過程中，

發現規模較大的工廠及學術單位都會有定期舉辦災害演練的狀況，但營運規模屬

於中小企業型態的工廠，對於定期辦理災害訓練及演習的落實程度就相對較差，

茲就不合格項目變化說明如下（如圖五）： 

1. 安全資料表（SDS）方面不合格率分別在 18%~30%。大多是第一項(化學

品與廠商資料)、第八項(暴露預防措施-個人防護設備)及第十六項(其他資

料)內容未依廠內實際情形修改資訊，其次是未在三年間定時更新物質安

全資料表，在輔導廠商至環保署網頁下載新表修正後，所有廠商都已改正

完畢。104 年較高之原因為修正安全資料表格式，修正後自 105 年不合格

率逐漸下降。 

2. 個人防護設備不合格率分別在 11%~23%，有逐年遞減之趨勢。其中緊急

應變設施及器材之準備應依據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 19 條2及「毒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 19 條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過程中，應維持其防止排放或洩漏設施之正常

操作，並備有應變器材。前項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之設置、構造、操作、檢查、維護、保養、校正、記錄、紀錄

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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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」中規定設置；而應變器材的

項目則是未製作點檢表，每月未定期檢測應變器材的功能及數量，準備之

應變器材不足、不合適或超過使用期限。廠商之前大多是自行準備相關的

緊急應變器材，但目前管理辦法中規定緊急應變器材之規格及種類應參照

安全資料表，因此輔導時會依照該場所使用之毒化物種類，建議廠商依安

全資料表上列舉適當之防護應變器材來添購準備，且存放在合適地點並按

時點檢，以期在發生事故能順利取用，降低現場應變人員危害，縮小災害

之規模。 

3. 運作紀錄表不合格率分別在 15%~28%。主要為未更新為最新版本、填寫

欄位錯誤及未簽章，經輔導後都已更正完畢。 

4. 毒化物相關標示不合格率分別在 8%~18%。則是以運作場所標示需修改為

GHS（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）格式為主，因為毒化物運作場所之標示已於

97 年底全面改為能與國際接軌之 GHS 圖示，原本環保與勞安部門各行其

道的圖標示系統將統一為 GHS 圖標示系統，如此不但能減輕廠商在進出

口化學品時更換圖示標籤的麻煩，更能提升廠內化學品標示的辨識度。 

5. 其他部分不合格率分別在 5%~31%。主要為建議改善項目，如毒化物不宜

堆疊、化學品不宜一起存放、建議防護設備數量等。 

 

四、結論與建議 

藉由查核工廠，期能使業者在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時，除能符合法規要求之外，

更能落實災害預防及管理工作以及平時落實裝備之檢查維護保養，亦使本局更瞭

解轄區內毒化物運作工廠管理之狀況，可根據查核結果擬定後續改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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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業者歷年不合格項目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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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部分，根據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 10 條規定，

第一3至三類毒化物運作人，應檢送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，報請

直轄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，並依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內容實施。輔導人員會對

廠商撰寫應變計畫中的各項目內容是否與廠內實際狀況能相符，現場人員訓練內

容是否合宜，是否定期的演練及沙盤推演，並考量降低對廠商生產的影響，提出

廠商如何落實的作法供參考，例如：毒化災演練可與消防災害演練合併實施；員

工毒化物使用及應變訓練可與勞工安全講習合併實施。 

輔導查核廠商，並檢視其危害預防及緊急應變計畫暨毒化物運作相關管理，

可有效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應變知識，且近年新北市事故發生頻率已逐

年下降，建議未來可增加臨場輔導及無預警測試廠家之場次，未來可研擬與北區

勞檢單位合作，針對廠家進行聯合輔導，以落實安全管理措施。 

 整體而言本局臨場輔導作業，結果如屬文件有缺失部份(如：運作紀錄、SDS

及平面圖)，業者大多在輔導之後 7天內可以改善完畢，但仍需後續經常無預警

的查訪，才可以讓業者去除僥倖心理，養成即時更新資料的習慣。而至於工廠運

作安全的缺失，牽涉到工廠設備的問題，則需要多一些的時間做改善，如：輸送

原料的馬達及電器需改為防爆式的、防溢堤或防溢溝的設置位置、針對各種化學

品須使用合適的吸附材料等，這些防災預防的相關知識，需定期舉辦相關的說明

會或課程來增進業者防災觀念，方可落實業者自主檢查之機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」第 10 條規定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：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、生物濃縮、生

物轉化等作用，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。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：化學物質有致腫瘤、生育能力受損、畸胎、遺傳

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。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：化學物質經暴露，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。 


